
 

巧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南

港區玉成段三小段 137-7 地號等 49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計畫案」 

公聽會視訊會議發言要點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西北區 N206會議室（臺北市信

義區市府路 1號 2樓） 

參、主席：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張雅婷股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黃映婷 

伍、主席致詞： 

大家好，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防疫，參與

會議的人請配合全程配戴口罩，以保護大家的安全。 

委員、各位地主及實施者團隊，歡迎大家來參加由巧洋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三小

段 137-7 地號等 49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之公辦

公聽會，因為疫情關係，本次會議採實體及線上會議並行方式

辦理。今天的會議是由市府主辦，我是今天會議的主持人，目

前任職更新處事業科的股長-張雅婷，今天邀請專家學者是臺

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委員蕭麗敏在會議現場參與，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代表與會透過視訊參與，公聽會舉辦的意思

是地主有意見都能盡量提出來，作為後續審議會上的參考，如

果各位地主想要發言的話請到發言登記處完成登記，參與線上

會議者請到視訊會議介面中的問與答登記，會議流程會請實施

者做 10分鐘的簡報，再請各位地主表達意見。 

陸、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一、主席說明發言原則： 



 

1. 發言的話請務必到登記發言區，或是用線上的問與答來登

記發言。 

2. 如有意見表達須完成發言登記，未登記者，其發言不列入

會議紀錄內。 

3. 登記發言以二輪為原則，並採統問統答方式，以 5 人為一

組方進進行統問統答，發言時間為 3分鐘 

二、所有權人-潘○○、潘○○、潘○○、潘○○、潘○○、潘○

○、潘○○、潘○○、潘○○、潘○○、潘○○、潘○○(144、

192、193、194、194-2、196、196-2、198-1、200、202、202-

1地號土地)，(書面意見承辦代為宣讀): 

我們地主對本案(府都新字第 1100141103 號)公開展覽權利

變換計畫案內容強烈不滿，意見如下： 

1. 實施者持有之土地更新前土地價值評定最高價與權利價

值比例評定最高比例  

更新前的土地價值與權利價值比例明顯自肥實施者之土

地，惡意壓低、剝削其他公、私有土地價值與權利價值比

例， 蓋實施者所有的土地僅單側面臨玉成抽水站 6米巷

道，卻高於面臨 18米南港路之公、私有地權利價值，實

施者土地地形細長狹小，在土地價值及開發貢獻度來看，

實施者更新前的土地價值與權利價值比例明顯自我膨脹

為最高價與最高比例，公允乎？合理乎？懇請審議委員就

這兩部分估價詳加審查。 

2. 實施者刻意調高共同負擔金額 

權利變換的共同負擔估列金額刻意調高，金額增逾 2 億

元(如下表)，亦懇請審議委員就各項負擔金額詳細審查，

以維護公、私有地地主權益。 



 

    項  次 
A.更新後房地
價  
  值總金額 

B.共同負擔金
額 

共同分攤比
例 
(B/A)％ 

107年 1月第二
次公開展覽版 6,414,060,657  2,274,731,888  35.46％  
108年 10月 
(審議會聽證會
版) 6,461,895,896  2,270,636,699  35.14％  
109年 9月 15
日 
(核定版) 6,747,705,583  2,259,096,430  33.48％  
109年 11月 9
日自辦公聽會
(選屋) 6,416,213,940  2,426,914,079  37.82％  
110年 7月 22
日 
 (公展版) 6,419,154,558  2,456,621,950  38.27％  

3. 實施者刻意壓低更新後房價 

依本案更新單元地理位置及區位距捷運松山站與台鐵松

山站僅 450公尺，市況市容日趨繁盛，當下實施者更新後

之房價反而刻意調低，每坪約調低 4萬元，如下列表: 

        項     次 歷次更新後房價 
107年 1月第二次公開展覽
版 868,152 
108年 10月(審議會聽證會
版) 868,143 
109年 9月 15日(核定版) 884,933 
109年 11月 9日自辦公聽會
(選屋) 845,623 
110年 7月 (公展版) 845,623 

結語: 

本案實施者土地皆源自潘家廉讓，本誠心鼓勵實施者都更樂

意多費心，今卻處處算計，將超額利潤凌駕政府都更宗旨、

精神。 

綜上，表達我們地主對本權利變換計畫案強烈不滿，懇請都

市更新審議委員秉公審理，若依本公聽會巧洋實業(股)有限

公司擬具權利變換計畫案內容實施，我們地主決抗爭到底。 

三、所有權人-潘○○(144、202、202-1地號土地)，(現場登記發

言): 



 

我是潘家三分之一的地主，不懂權利變換的意義在哪？我們

有 12 筆土地，只有 1 筆是多於 265 萬，其他都是低於 265

萬，而且差距蠻大的，權利變換裡地主跟實施者的角色都是

在這個地方有爭議，所以請主管單位做一個公正的審理。 

四、所有權人-潘○○(144、193、202、202-1地號土地)，(現場登

記發言): 

我們潘家三兄弟對這次都更案提供最大的協助，也提供最大

的土地，我們希望這個都更案能夠順利完成，但是最後的下

場是我們三兄弟損失最大，希望審議委員根據剛剛兩位提供

的內容可以秉公處理，謝謝。 

五、所有權人-陳○○(198、198-2地號土地)，(視訊登記發言): 

這次公展版跟之前選屋時提供的「應分配權利價值」好像有

減少，因為權利價值減少，這樣會讓土地所有權人增加負擔，

這樣好像不太合理，是不是要依當初選屋提供的資料為準？

謝謝。 

六、所有權人-王○○(201、201-2地號土地)，(書面意見承辦代

為宣讀): 

1. 參與都更土地鑑價不公正、不透明，不論鄰南港路段地或裡

地價格完全一致，但市價，公告現值差異很大。另南港路三

段與東新街交叉口大空地，即本基地斜對角去年富邦人壽以

376萬/坪標得，本都更案土地裡外全部一致是 265 萬/坪，

極為不合理，然這些不合理不容土地所有權人置喙。 

2. 基地之基準容積固定，然各種都市更新獎勵容積，如時程獎

勵、捐赠公益設施、建築設計、人行步道、綠建築獎勵。專

案變更計畫獎勵、鄰負面公共設施容積獎勵(旁邊面臨抽水

站)，這些獎勵容積共有多少全部未揭露，闡明。 

3. 機電設備空間、地上梯廳面積、陽台、屋頂突出物面積，此



 

部分不計在基準容積，然會計入各戶分配之公共設施，此部

分共有多少容積實施者皆未揭露，闡明。 

4. 地下室之開挖建築不計入容積限制，工程費計入營建成本，

停車位作價賣給都更參與者，不合理，參與者應依其持有土

地多少合理分配車位。 

5. 整體建案之允建容積沒有揭露，參與者依其持有土地坪數可

分配到多少建物坪數未關明，參與者無法選屋。本人持有土

地是南港區玉成段三小段 201地號及 201-2地號。 

七、所有權人-廖○○(190、191地號土地)，(書面意見承辦代為

宣讀): 

1. 表 10-2中的權利價值比例和其他表的數值不一樣，請問是

如何計算?要以哪個表為準?亦有其他土地所有人的數值不

一樣。 

2. 這次的成本費用較去年公文上寫的為高，會使所有人分配

的總額變低，若成本計算會隨時間變動，請問： 

(1) 要以何時期的成本費用為基準? 

(2) 若為浮動是否應有上下限額度的基準，才不會無限上綱導

致所有人的權力損失。 

(3) 若因為成本浮動導致找補的金額在預算金額之外，需要考

量增減單位，要在何時告知廠商? 

3. 若建造施工工程延宕，無法在計劃時間內交屋，請問延後交

屋的賠償和安置費用補償的部分為何? 

4. 公告拆遷日 30日內要清屋點交，拆遷補償和安置費用是否

也在此時交付?另，考量於 30 日內找尋適合租屋處不易，

是否可提前通知或延長期限? 

八、所有權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書面意見承辦代為

宣讀): 



 

1. 本案提列逆打工法、地質改良特殊工法扶壁工法及制震器

等特殊因素項目，請實施者說明有無反應於本案施工期程

及更新後房地價格。 

2. 本案營業稅計算按 107年總表計算公式提列，嗣財政部 109

年 9月 14日針對都市更新營業稅額計算發布最新令釋，建

請實施者說明各方案計算結果，並採有利於所有權人方案

提列。 

3. 本案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推估編號 3 至 8 號宗地實際未臨

接道路，惟臨路調整項目視為臨 18米道路之合理性，另開

發適宜性項目調整幅度達 7%，請實施者說明調整邏輯。 

4. 本案更新後建築物估價轉管層及中繼設施(大樓嫌惡設施)

樓層因素有無納入更新後樓層別效用比考量，請實施者說

明。 

九、所有權人-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書面意見承辦代為宣讀): 

1. 依核定之事業計畫共同負擔比例為 33.48%，本次權利變換

計畫共同負擔比例提高至 38.27%，請說明上修之原因及其

合理性。 

2. 第 10-2、14-1 頁：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4 條規定，經權利

變換之土地及建築物，實施者應依權利變換結果，列冊送請

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權利變更等登記，本

局領取更新後權利金後，實施者可逕依上開法令規定辦理，

毋庸本局配合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請修正計畫書內容。 

3. 本案後續請提供 3 家專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書，俾憑檢視

鑑價結果之合理性。 

十、所有權人-潘○○(192、194、194-2、196、196-2、202、202-

1地號土地)，(現場登記第二輪發言): 

1. 針對剛剛估價師講的還是無法接受，你說這個有主觀性的，



 

那公平、合理嗎?你說高於現有基地任何一塊土地價值，我

們可以攤開來計算?可以詳細把那個數字拿出來?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沒辦法接受，要繼續抗爭到底。 

2. 為甚麼那個細細長長的他也沒有土地開發價值，以貢獻度

來看，為甚麼地主更新前的土地價值還是最高?可以從光碟

7-1看到他的金額最高，權利價值比例評定也是最高，這樣

壓縮了所有地主的權益包括國有地、公有地等等，以上。 

十一、實施者-巧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佳慧規劃師 

1. 有關陳情人意見回復如下: 

(1) 本案是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送，於權利變換計畫中

營建費用有依照權利變換計畫的評價基準日去做物價指

數調整；不動產估價費用改以實際合約認列；貸款利息的

利率也是依照評價基準日的基準利率去做計算，還有稅捐

及管理費等有相關連動調整。 

(2) 陳先生有提到選屋的時候為甚麼跟送件時會有不同，主要

是因為選屋的時候不知道所有權人選的房產，那在各所有

權人將單元、車位選出來之後，會按照實際的內容再去調

整稅捐項目及銷售管理費的計算，最後加上連動部分的調

整，才導致上次選屋版本與這次送件版會略有不同，事實

上公展之後也會進入幹事會、幹事複審及審議會等實質審

查仍會依據審查意見修正，所以最終還是要以核定版的權

利變換計畫書為準。 

2. 有關王○○的書面意見回復如下: 

(1) 有關第二點，本案是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送，所以

容積獎勵於事業計畫核定時已經確定；於權利變換計畫的

第三章-土地使用及建築計畫，上面有揭露基準容積及各

項容積獎勵。 



 

(2) 有關第四點，本案實施方式為權利變換，和傳統的合建方

式以土地來計算分配不太一樣，權利變換是用未來更新後

的建物，無論是建物、停車位均有估價，估價後總銷金額

扣除違章實際安置及抵付共同負擔後，再依照都更前權利

價值比例分配給所有權人，如果所有權人欲選取的建物及

停車位高於選配原則，事實上還是能跟實施者協商來選取。 

(3) 有關第五點，同上所述，實施方式是權利變換，所以是依

照應分配的權利價值來選取，且因為王先生在申請選配期

間並未提出書面選配，所以實施者依法辦理公開抽籤。 

3. 有關廖文傑的書面意見回復如下: 

(1) 有關第一點，更新前權利價值是由估價師估價，以估價師

估價結果為準，表 10-2 中的權利價值比例係依據估價師

估價內容製作部分數值誤植，後續於幹事會審議後會併同

幹事意見一併釐清修正。 

(2) 有關第二點: 

a. 因為去年核定的是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是按照事

業計畫核定的基準，再依照評價基準日等變動做調整，

我們最終是已臺北市政府核定公告實施之權利變換計

畫內容為準。 

b. 共同負擔是依照更新處之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

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送件後經由主管機關及臺北

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修正內容係主管

機關審查權限，無上下限限制，但主管機關也係為所

有權人之權益審議把關，所以不會造成所有權人權利

受損。 

c. 在審議期間均可與實施者協商在實施者獲配的單元中

調整，本案公展結束後也將進入幹事會、幹事複審等



 

實質審查程序，於聽證會版報告相關內容也相對明確，

希望能於審議會審議前確認，以利告知委員併同審議

結果修正。 

(3) 有關第三點，都市更新條例中有監督及管理之條文，主管

機關於核定後可以隨時及定期監督管理計畫執行狀況，必

要時得監管、代管或為其他必要處理，所以不會發生所有

權人擔心的問題。 

(4) 有關第四點，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十天內實施者會發函

通知拆遷補償費領取時間，並於通知函中會告知預定拆遷

日，但預定拆遷日須為權利變換計畫公告期滿後且不得少

於公告期滿後兩個月，因此，尋找租屋時間至少有兩個半

月，待所有權人尋覓適合租屋處後，可再與實施者協商安

置費領取方式。 

4. 有關新北市政府財政局的書面意見回復如下: 

(1) 第一點的部分，權利變換計畫是依照事業計畫核定基準，

但是評價基準日會依照權利變換計畫送件前六個月，營建

成本會依權利變換計畫之評價基準日做物價指數調整，不

動產估價費用依實際合約認列，最主要是稅捐以實際選配

的內容計算，管理費也是連動調整，具有合理性。 

(2) 第二點的部分，遵照辦理，將於幹事會後併同幹事意見修

正，倘後續若有相關需協助事宜，再懇請  貴局協助。 

5. 有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的書面意見回復如下: 

第二點的部分，遵照辦理，依照 109年 9月 14日發布最新

法令計算營業稅額，後續於幹事會後將併同幹事意見修正，

試算各方案後，採有利於所有權人方案提列。 

十二、實施者團隊-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盧永泰建築師: 

1. 有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的書面意見回復如下: 



 

第一點的部分，有關逆打工法、地質改良特殊工法扶壁工

法及制震器等特殊因素項目，已反應在本案施工期程內。 

2. 有關王明義的書面意見回復如下: 

第三點的部分，有關機電設備空間、梯廳、陽台，是依照建

築技術規則的免計容積部分，這是依照建築技術規則的設

計。 

十三、實施者團隊-宏大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林韋宏經理: 

1. 這邊回應剛剛陳情人所說估價的部分，有關實施者的地價

最高與房價偏低的狀況，先回答地價的部分，實施者的地是

紅色長長的這塊，現在最高的其實是正面松河街這塊 180跟

181 地號，分別是第 1 名跟第 2 名，實施者這塊地是第 3

名，那我先講，為甚麼最高的不是前側的部分，剛剛簡報有

提到這塊地比較特別後側有面河景，陳情人會覺得奇怪說

實施者的地沒有直接面河，但是土地的評估方式是取決於

你更新後房價蓋起來的影響，所以他的地蓋起來後所提供

的面寬完全是可以面河，當然它前面也是有抽水站，所以估

價這邊會針對嫌惡功能的部分，以及面河的好處互相抵減，

但是河景的部分還是佔比較大，所以他是第 3 名，那再講

一下這裡最低價是右下角裡地的部分，就是不鄰接道路的

土地，我們整宗地是 100%，也就是比準地，價格最高目前

是 95%，價格最低的部分就是裡地的部分(小三角形)81%，

基地內最高跟最低的地價只有差 14%，並沒有差異很大，以

上這是土地地價部分。 

2. 第二個房價的部分，剛剛陳情人所說的案例均接近松山火

車站，而本案旁邊有一個新建案淞之匯，成交金額在七十幾

萬，另外基地旁邊有一個八百多坪的建案松河麗景，雖然屋

齡十年但最高單價也才 76餘萬而已，大部分也是落在六十



幾至七十幾萬，目前評估出來最低樓層沒有面河的視野景

觀被受礙大概是 77 萬，一直到頂樓有面河景的可以到 94

萬，所以價格其實是符合當地行情，目前估價出來的結果也

不是最終數據，之後還會有幹事及權變計畫審查小組的審

查，審查結果才是最終數據，以上說明。 

3. 第二輪的發言有講到說實施者土地的總價值比例是最高這

件事，主要原因是因為圖上面紅色土地面積其實最大，他面

積是 227.78 坪，面積第二大是 85.61 坪，面積比例差了

2.66 倍，而本案土地單價最高與最低的差異，前面有提到

僅 14%，所以永遠都會是紅色這塊地土地總值最高，原因就

是因為它面積最大，但該土地單價不是最高，最高是面松河

街的 180跟 181地號，再次澄清，這個地價還會經過審議，

一切都以審議結果為主。

4. 有關王○○的書面意見回復如下:

(1)有關第一點的部分，剛剛簡報有提到價格其實並不一致，

價格最高到最低有14%的價差，所以並無地價一致之情況。

另有談到富邦人壽成交單價極高，為甚麼我們價格沒有他

們高?因為本案的地形極度不規則，面積約 800 坪，而斜

對角的富邦人壽面積約 7500 坪，面積大又方正。

(2)都市更新更新前的估價，依照範本的規定必須評估法定容

積的土地價格，也就是說不含更新獎勵值，他只能估法定

容積下的地價，所以他一定會比市價標售價還低。如果有

人去買標售土地的話，他一定會把所有可以加進去的獎勵

容積加進去計算標售的金額，所以標售價格一定會比較高。

另這次標售到的是人壽產業，未來是要以辦公大樓收租金為

主，因為金管會有投報率 2.095%的限制，所以只要高過限制

就可以投標，因為他們資金相對是較多。 



 

十四、專家學者-蕭委員麗敏: 

1. 地主跟實施者團隊大家好，先針對實施者團隊給一些建議，

在幹事會審查的部分，共同負擔有針對物價指數調整的部

分請於簡報中列表說明，讓幹事及委員知道這次跟核定版

主要的調整是不是有符合相關的法令規定，讓地主也可以

更知道目前是有一些項目是可依照物價指數調整，這樣兩

邊的資料是公開一致，也方便讓大家去做檢視，尤其是針對

營業稅的部分，因為現在是依照財政部相關的函釋去處理，

跟原來事業計畫核定的計價基礎是不一樣的，所以簡報可

能要做不同營業稅的試算跟共同負擔比例的差異，委員才

會知道共同負擔調整的情況。 

2. 剛剛有提到報核前、後都有產權異動的情況，這個部分麻煩

實施者檢附謄本，讓委員在開會的時候就知道異動的狀況，

尤其涉及到選屋上會調整的部分，會建議實施者跟產權異

動的住戶有一定程度的溝通，後續修改書的依據也會更明

確。 

3. 再來針對地主今天主要的意見，簡單說明一下因為這個案

子是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送，所以建築設計獎勵值

在事業計畫都已經確定了，接下來進行的階段是權利變換

計畫，權利變換計畫最重要的就是估價，估價也會影響到後

續地主選配的部分，所以這部分還是跟地主做說明就是估

價的部分在權變小組跟審議會都有估價背景的專家學者幫

大家看估價報告書，包含估價條件設定、案例選取、比較方

法各項邏輯，原則上估價背景的委員都會來逐一看報告書

內容的合理性，如果有需要估價師來做說明的，會在會議中

請估價師提出說明，或者是針對整個報告書的邏輯性，做一

致性的檢視跟調整，所以這部分地主可以放心，剛剛估價師



 

也有講不是以現在評估的結果當結論，而是後續政府審查

的階段，像是剛剛所說的面河景，他評估的價格比較高，這

是一般通案上大家會接受的，所以原則上如果有估價師需

要說明的議題會在審議時提出來，我會建議各位地主可以

等到聽證的階段，那時候你們也會收到計畫書光碟，這個時

候估價師已經依照相關委員意見修正，裡面也看的到委員

針對估價的意見及估價師的回應，所以會建議那時已經接

近審議數字結果的時候，再來看是不是跟大家的理解是不

是接近的，如果覺得不行，當然還是能持續表達意見，但我

還是建議要找實施者討論溝通，像剛剛講的權值比例，權值

比例是總價的比例，而不是單價的比例，所以面積越大他的

權值就越大，但是如果是公寓形式可能大家面積是一樣的，

那一樓的單價最高，所以一樓的總價最高，他的權值比例也

會比樓上高，所以權值比例是總價的比例，總價就是單價乘

面積，面積固定不動就是去看他價格層次的合理性，這部分

都會有相關委員做審查所以這部分地主可以稍微放心，那

針對權利變換其他內容也會有其他領域的專家學者來確認，

包含共同負擔提列他要怎麼提，都有法令的規定，並不是實

施者要怎麼動，審議會都會接受，還是會有相關的法令跟通

案的審議原則。 

4. 這邊老實說，本案剛好有國有財產署又有新北市政府財政

局，所以大家相對可以更安心，因為他們也會保障自己的權

益，今天大家也看到國有財產署跟新北市都有提出意見，所

以這些都會納入後續審視的內容，所以這部分地主可以放

心。 

5. 這些相關調整的機制是依法有據的，這邊也建議實施者說

明清楚，讓地主更清楚所有的數字都是有依據，那我覺得這



 

樣大家的差異就會越來越小，因為都更確實是要大家齊心

協力合作，所以如果大家能夠有更大的共識，後面的程序就

會更順利，所以最後還是建議地主，後續的審議過程中，都

會有一些依照法令或專家意見來做修正的部分，也請地主

去理解，修正是有一定的基礎，也請實施者務必去跟地主檢

視並說明清楚，讓後續進審議會時能夠把大家的爭議都降

到最低，這樣審查通過的機率才會更高，假設地主的意見都

沒有解決，在審議會上也有可能因此沒辦法通過，所以我想

大家共同的目標都是希望能順利的、公平的完成這個都更

案。 

柒、會議結論： 

本次會議與會以及學者專家所提意見，請實施者納入權利變

換計畫內參考。另於都市更新審查過程中，如各位民眾還有

其他意見，仍可採書面的方式向本市都市更新處表達，更新

處將函請實施者做回覆，並做審議會審查的參考，今天公聽

會謝謝各位的參加。 

本案公辦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請至本市都市更新

處網站 https://uro.gov.taipei 查詢。 

捌、散會(下午 4時 00分) 


